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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第一教室直播间

财务第一教室官网

扫描二维码咨询课程

直播免费，回放为会员专享

每周2次，每次一小时左右

内容主要包括税务课程

我们的课程，由500强企业CFO、四大合伙人、税局专家、全

国税务领军、全国会计领军、知名律师、EXCEL专家、以及专

职讲师授课

www.cfoclass.com，是国内领先的财税学习平台

课程分为四大类：“高端课程、岗位课程、实操课程、考证课程”

高端课程1000余节课，除税务课程外，更包括大量优质财务课程

满足财务人需要，服务120多万用户。

公司成立10年，始终不忘初心。

打造质量，为财务人创造价值！

财务第一教室精品课程

1



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

有关个人所得税最新政策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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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课程目录

最新政策梳理

相关申报表填报解析

相关征管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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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PART  01

     最新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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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一、最新政策梳理

（一）政策依据

（二）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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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1、《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

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8号）

2、《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

税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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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政策解读

《财政部 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

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8号）

      一、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非营利

性科研机构和高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从职

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当

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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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政策解读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概念：

     1、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校；

     2、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

      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是指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取得《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的科研机构和公办高校，包括中央和地方所属科研机构和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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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政策解读

     1、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校：

        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是指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取得《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的科研机构和公办高校，包括中央和地方所属科研机构和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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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政策解读

2、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

（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在民政部门登记，并取得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二）对于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记载的业务范围应属

于“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成果转让、科技咨询与服务、科技成果评估”范围。对业务范

围存在争议的，由税务机关转请县级（含）以上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确认。

　　    对于民办非营利性高校，应取得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记载学校类型为“高等学校”。

 （三）经认定取得企业所得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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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二）政策解读

科技人员享受本通知规定税收优惠政策，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科技人员是指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中对完成或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非

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应按规定公示有关科技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国防专利转化除外），具体公示办

法由科技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定。

     （二）科技成果是指专利技术（含国防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

新品种权、生物医药新品种，以及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成果。

    （三）科技成果转化是指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向他人转让科技成果或者许可他人使用科技成果。

现金奖励是指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在取得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三年（36个月）内奖励给科技人员的现

金。

    （四）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转化科技成果，应当签订技术合同，并根据《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

办法》，在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进行审核登记，并取得技术合同认定登记证明。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应健全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核算，不得将正常工资、奖金等收入列入科技

人员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享受税收优惠。 11



务第一教室
（二）政策解读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向科技人员发放现金奖励时，应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并按规定向税务机关履行备案手续。

　　

       本通知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本通知施行前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取得

的科技成果转化收入，自施行后36个月内给科技人员发放现金奖励，符合本通知规

定的其他条件的，适用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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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务第一教室

PART  02

相关征管问题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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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征

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30号）

     《通知》第五条第（三）项所称“三年（36个月）内”，是指自非营利性科研机

构和高校实际取得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之日起36个月内。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分

次取得科技成果转化收入的，以每次实际取得日期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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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向科技人员发放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以下简

称“现金奖励”），应于发放之日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科技人

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见附件）。

       单位资质材料（《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等）、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合同、科技人员现金奖励公示材料、现金

奖励公示结果文件等相关资料自行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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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和高校向科技人员发放现金奖励，在填报《扣缴个人所得税

报告表》时，应将当期现金奖励收入金额与当月工资、薪金合并，全额计入“收入

额”列，同时将现金奖励的50%填至《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免税所得”列，

并在备注栏注明“科技人员现金奖励免税部分”字样，据此以“收入额”减除“免

税所得”以及相关扣除后的余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本公告自2018年7月1日起施行。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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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3

相关申报表填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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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三、相关申报表填报解析

（一）《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

           填报技巧解析

（二） 《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填报技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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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个人所得税备案表》
备案编号（主管税务机关填写）：                                                                        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扣缴义务人基本情况

扣缴义务人名称
扣缴义务人

纳税人识别号
扣缴义务人类型

□国家设立的科研机构    □国家设立的高校  
□民办非营利性科研机构  □民办非营利性高校 
□其他               

科技成果基本情况
科技成果名称 科技成果类型 发证部门 科技成果证书编号

科技成果转化及现金奖励公示情况

转化方式 □转让  □许可使用 技术合同登记机构 技术合同编号 技术合同项目名称

取得转化收入金额 取得转化收入时间 公示结果文件文号 公示结果文件名称
科技人员取得现金奖励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身份证照类型 身份证照号码 现金奖励金额 现金奖励取得时间

谨声明：此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填写的，是真实的、完整的、可靠的。
单位签章：
经办人：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机关印章: 
受理人：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19



务第一教室

一、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以下简称“现金奖

励”），扣缴义务人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个人所得税备案时填报。

填报特点

二、报送期限

       扣缴义务人应于向科技人员实际发放现金奖励之日的次月15日内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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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基本信息

1 □一般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登记编号 　

2 本年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项目数量 　

研发活动费用明细

3 一、自主研发、合作研发、集中研发（4+8+17+20+24+35） 　

36 二、委托研发[(37-38)×80%] 　

37 委托外部机构或个人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38 其中：委托境外进行研发活动所发生的费用 　

39 三、年度研发费用小计(3+36) 　

40 （一）本年费用化金额 　

41 （二）本年资本化金额 　

（二） 《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填报技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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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三）《扣缴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填报技巧解析 
税款所属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扣缴义务人名称：                                            扣缴义务人所属行业：□一般行业 □特定行业月份申报    
扣缴义务人编码：□□□□□□□□□□□□□□□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序
号

姓
名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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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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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份
证
件
号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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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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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收入
额

免
税
所
得

税前扣除项目

减
除
费
用

准予
扣除
的捐
赠额

应纳
税所
得额

税率
%

速算
扣除
数

应
纳
税
额

减免
税额

应
扣
缴
税
额

已
扣
缴
税
额

应
补
（

退）
税
额

备注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费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费

失
业
保
险
费

住
房
公
积
金

财产
原值

允
许
扣
除
的
税
费

其
他 合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科技人

员

现金奖

励免税

部分

谨声明:此扣缴报告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规定填写的，是真实的、完整的、可靠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扣缴义务人公章:
经办人:

代理机构（人）签章:
经办人：              
经办人执业证件号码: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
受理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代理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22



务第一教室
金税三期个税扣缴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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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科技人员现金奖励免税部分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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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商业健康保险费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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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最新政策梳理 相关征管问题

解析

相关申报表填报

解析 

  课程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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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一教室

感谢聆听

提升财务人职业价值

微信搜索“财务第一教室”

关注我们，提升你的价值

新浪：@财务第一教室

Tel  ：400-027-0056 务第一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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